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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五題：撤回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 

2013 年 5月 29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五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張華峰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本年五月十八日公布，接獲香港商

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的通知，表示鑑於其交易所帶來的收入不足以應付

營運開支，決定交回它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認可）。鑑於認可自動化交易

服務提供者必須具備充足財政資源，證監會因此按規定撤回商交所的認可，並即

時生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證監會於何時獲悉商交所並未具備充足財政資源；及 

 

（二）過往有否其他的金融機構，因未符合有關的要求而自行放棄從事證券或期

貨業務的認可或牌照；如有，詳情為何；鑑於據報商交所主席曾表示，商交所會

於六月底前完成配股集資 1 億美元以繼續經營，已被證監會撤回認可的金融機構

是否可以自動復牌而無須重新申請牌照；如可，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公布，香港

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商交所）通知證監會，表示鑑於商交所帶來的收入不足以

應付營運開支，決定交回其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認可）。認可自動化交易

服務提供者必須具備充足財政資源，以妥善履行其職能及責任。鑑於上述情況，

證監會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98 條，就撤回商交所的認可，發出正式通知。

撤回認可即時生效。證監會就此事在同日發出了新聞稿。 

 

  證監會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就撤回商交所作為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

的認可一事發表進一步的聲明。證監會在聲明中指出，證監會已就商交所在財務

事宜方面的涉嫌違規問題展開調查。鑑於所取得的證據顯示涉嫌違規的問題事態

嚴重，證監會已將若干事宜轉介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商罪科）。證監會表示會繼

續有關的調查工作，並會與商罪科全面配合。證監會發出的兩份新聞稿附載於本

答覆，以供議員參考。 



 

  我明白張議員對這個個案的關注，但鑑於證監會及商罪科對事件的調查仍在

進行中，我現時並不適宜再就這個個案作進一步評論。雖然如此，在徵詢證監會

的意見之後，以下我會提供一些一般性資料，以供參考。 

 

  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提供電子平台，供金融產品進行交易買賣或結算。一

般而言，認可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必須具備充足財政資源，以妥善履行其職能

及責任。至於怎樣才算充足財政資源，證監會須考慮的主要因素包括自動化交易

服務預計的不時支出，這些支出則關乎交易平台的規模和特徵，以及透過該平台

進行交易的市場。因此，當自動化交易服務的營運規模和特徵出現轉變時，其財

政資源的要求亦可能隨之改變。 

 

  證監會的資料顯示，過往未曾出現認可自動化交易服務提供者未能符合財政

要求的個案。 

 

  此外，就商交所的個案，張議員在提問中問及已被證監會撤銷認可的金融機

構是否可以自動復牌而無須重新申請牌照。證監會指出，由於證監會及商罪科正

對事件進行調查，目前不適宜就涉及商交所的事宜發表意見。一般而言，當提供

自動化交易服務的認可一經撤銷，日後就同一項認可所提交的申請會視作全新申

請處理。證監會會審視每宗申請的理據及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證監會掌握的

所有相關資料。對於持牌人，證監會亦一視同仁採取相同做法。 

 

 

 完 


